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83號

原      告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梁正德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原      告  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東敏  

原      告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允斌律師

被      告  潔保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士峰  

訴訟代理人  鄒易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

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即被保險人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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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就其坐落於新北市○○區○○○路00號內之建築物（下

稱系爭建物）及附屬設備、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貨物，向

原告共同投保商業火災保險，約定對於火災、爆炸引起之火

災、閃電雷擊等危險事故發生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損失，負賠

償責任。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1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5日

止，並約定保險金額為建築物及附屬設備新臺幣（下同）22

1,000,000元、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40,000,000元、貨物10

0,000,000元、自負額為火險每一事故自負額為賠償金額之1

0％、最低金額30,000元。

　㈡然於112年8月28日上午6時許，因被告所有位於新北市○○

區○○○路000號（下稱系爭121號建物）內之針車間因電器

因素起火燃燒波及（下稱系爭火災），致系爭建物及內部之

附屬設備、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貨物受有損失。而泰博公

司向原告申請理賠後，原告並依承保比例，共同分擔各自支

付該保險理賠金予泰博公司，共計1,739,634元，即由原告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產物公司）負擔35％

即608,871元、原告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

產物公司）負擔25％即434,909元、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富邦產物公司）負擔20％即347,927元、原

告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產物公司）負

擔15％即260,945元、原告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泰安產物公司）負擔5％即86,982元。

　㈢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之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

合法使用及設備安全，依民法第432條規定，承租人應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被告基於建築物使用人之身

分，本有防止電源配線因各種電氣因素所引燃火災之注意義

務，何況系爭121號建物為鐵皮建物，牆面、屋項均為鐵皮

材質搭蓋，相對水泥廠房而言，更容易收到高溫日曬、雨淋

潮濕之影響，電線之絕緣被覆更容易劣化，被告對此即復有

才目當之注意義務，要屬當然。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擇一關係）、保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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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兆豐產物公司608,8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

付原告新光產物公司434,9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

原告富邦產物公司347,9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原

告中信產物公司260,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被告應給付原告

泰安產物公司86,9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僅是系爭121號建物承租人，並非所有人，原告容有誤

會。再原告主張系爭火災發生之原因，係系爭121號建物內

之針車間電器因素所導致，為被告所否認之。依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所載，本件

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等語。是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僅是認定本件起火原因是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

大」而已，尚無法逕認定系爭火災原因就是「電氣因素」。

再者，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113年度

偵續字第287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

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563號處分書認定，系爭火災之調

查人員實際上亦無法確定系爭火災之發生，係與何電器有關

及電氣設備之維護或檢修有問題有關，且亦無法百分之百肯

定系爭火災就是因「電器因素」所致。又由臺灣高等法院

（下稱高院）106年度上字第1599號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

可知，只要火災與電有關，就會一律歸類為是電氣因素所引

起，但無法判斷具體為何種電氣因素。是由上開證據資料可

證，系爭火災起火原因並非必然係因「電器因素」所致，從

而原告本件主張顯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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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被告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由新北地檢

署113年度偵字第10124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及被告近兩年

度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可證，被告近兩年，每一年度

均有通過當年度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顯見被告對於系爭火

災之發生，已盡了注意之能事，且亦未違反任何保護他人之

法律，是以被告當不具有任何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之故意或過

失可言，且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563號處分書亦認被

告並不具有過失，再由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

司）台北西區營業處114年1月10日北西字第1131569866號函

及其附件亦可證明，被告經台電公司定期檢驗紀錄表記載之

檢驗結果均為「良」，顯見被告公司之接電及用電狀況均正

常。

　㈢縱使系爭火災造成泰博公司之損害（被告否認之），然系爭

火災之所以會沿燒到泰博公司，乃係因訴外人乙力裝潢有限

公司公司（下稱乙力公司）於其消防通道蓋有違章建築，進

而影響消防人員救災所致，依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

回函所載，均可認乙力公司於上開消防通道中蓋有違章建

築，且系爭火災起火時間為上午6時，當時僅有系爭121號建

物2樓起火，且新北市政府消防隊於起火沒多久後旋即到達

現場，然因乙力公司於消防通道上蓋有違章建築，阻擋消方

人員救災，導致消防人員無法從乙力公司那側進行救災，而

造成系爭火災沿燒至原告所有之系爭建物。縱被告與系爭火

災發生間有因果關係（被告否認之），亦因乙力公司於其消

防通道上蓋有違章建築而告中斷，被告亦無需負賠償責任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訴外人即泰博公司就其系爭建物及附屬設備、營業生財及機

械設備、貨物，向原告共同投保商業火災保險，約定對於火

災、爆炸引起之火災、閃電雷擊等危險事故發生所致保險標

的物之損失，負賠償責任。保險期間自112年1月15日起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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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1月15日止，並約定保險金額為建築物及附屬設備221,00

0,000元、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40,000,000元、貨物100,00

0,000元、自負額為火險每一事故自負額為賠償金額之1

0％、最低金額30,000元。而泰博公司於系爭火災發生後向

原告申請理賠後，原告並依承保比例，共同分擔各自支付該

保險理賠金予泰博公司，共計1,739,634元，即由原告兆豐

產物公司負擔35％即608,871元、原告新光產物公司負擔2

5％即434,909元、原告富邦產物公司負擔20％即347,927

元、原告中信產物公司負擔15％即260,945元、原告泰安產

物公司負擔5％即86,982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

卷二第79至81頁），並有公證結案報告、賠付證明、賠償金

申請書、損失清單、理算總表、理算明細等在卷可參（見本

院卷一第27至49頁、本院卷二第39至70頁），該部分事實，

應堪認定。

　㈡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

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

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

不逾賠償金額為限。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

時，保險人無代位請求權。但損失係由其故意所致者，不在

此限。保險法第53條定有明文。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

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

　㈢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

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

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

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

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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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

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

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

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

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452號判

決意旨參照）。末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

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

（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

主張被告對所使用之系爭121號建物之電氣設備疏未維護檢

修，以致發生系爭火災，並延燒其承保泰博公司之系爭建物

乙事既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就系爭火災係因可歸責於

被告之過失行為所致負舉證責任。

　㈣原告固主張系爭121號建物為被告所有，然為被告所否認，

並稱：被告僅是系爭121號建物承租人，並非所有人等語在

卷（見本院卷一第340頁），經參酌原告所舉事證尚不足以

證明被告為系爭121號建物所有人，是本件至多僅能認被告

係系爭121號建物承租人，合先敘明。

　㈤原告以被告涉有侵權行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

項、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是否有據：

　⒈原告固以卷附新北市○○○○○○○○○○○○○○○○○

○○○○○○○○○○○○○○○○○○○○○○○○○○

區○○○路000號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處所，起火原因以電氣

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1頁）為其

主要論據。然系爭鑑定書亦記載：「電氣因素引燃可能性之

研判：⑴調場人員經現場勘察、清理該址2樓針車間，針車

間北側附近及針車機2附近發現電線殘跡疑似有熔痕跡證，

惟該斷裂電線已無法判別何種電氣設備使用，經採證、封緘

並送內政部消防署鑑驗、分析後，鑑定結果為： 證物1熔痕

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受電弧燒熔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證

物2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受熱燒熔所造成之熱熔痕相

同。⑵依據本局火災出動觀察紀錄記載：『...搶救時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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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電源為開啟狀況...』，及該址負責人林士峰之談話筆錄

供稱:『...離開時將辦公室電源關閉，總電源為開啟狀

態...』，顯示廠房內配線於案發時為通電狀態，且調查人

員經現場勘察發現該址配電箱內無熔絲開關有跳脫情形，顯

示案發時有電氣設備通電使用，並有發生異常情形 。⑶綜

合上述，依據調查人員現場勘察後之現場跡證，復經排除其

他可能發生之原因後，研判該址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電源線

恐因異常產生過熱或短路情形進引燃附近布料、雜物等可燃

物造成後續火勢發生，本案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發之可能

性較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0頁），可知系爭鑑定書係

推測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為系爭121號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之

電源線因異常產生過熱或短路所引起。

　⒉惟查：

　⑴觀諸系爭鑑定書內之火災現場照片拍攝位置圖（見本院卷一

第434頁），發現系爭121號建物2樓針車間北側僅有一窗型

冷氣機之配置，且有通電痕之斷裂電線雖在系爭121號2樓針

車間北側附近所採集（見本院卷二第477至480頁）。

　⑵又參酌證人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鑑識中心人員黃鈺琇於

臺灣新北地檢署113年偵續字第287號失火燒建物及住宅燬案

件具結證稱：案發當下在搶救初期，就有調查人員在做火災

相關記錄，實際鑑定是在火災撲滅之後，調查人員再進入現

場內部做全部的勘查，彙整監視器影像、民眾報案內容，研

判起火處，接著會針對起火處逐層清理、復原，依照現場跡

證判斷起火原因。綜上，研判本案起火處在新北市○○區○

○○路000號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處所，起火原因是電氣因素

引燃可能性較大，以這個工廠來說，他的總電源即便案發時

沒有人在內部工作，總電源通常是開啟的，跟家中的狀況一

樣，不會特別去關，電源開啟狀況下，廠區內部配線即使沒

有打開運作，但是電源線都是有通電的狀況，無論是內部配

線或電器電源線，如果有一些異常，如破損、凹折或年久失

修，或有異狀導致電線過熱或短路，但是無法確定之前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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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狀況，因為現場都因為火災遭破壞，只能說在現場有發現

電線的通電熔痕跡證，再加上我們確定現場內部總電源是開

啟的，現場是有通電的狀況，再加以排除其他起火原因，所

以研判本件是因電氣因素引燃可能性較大，沒有辦法認定本

案是否有電氣設備之維護及檢修有問題始導致火災的發生。

又報案人楊童茗第一時間目擊火災時，火勢係從2樓針車間

冷氣機延燒至內部，我們雖然有在針車間北側窗型冷氣下方

附近發現有疑似通電熔痕的電線殘跡，但因為電線已經斷裂

無法判別為何種電氣設備使用所造成，針對第一目擊報案民

眾提及有看到火勢從外部冷氣延燒到內部，只能據此研判初

期起火處在二樓針車間他所目擊的處所附近，無法認定是冷

氣的原因，是因為內部監視器也都毀損，無法看到初期起火

點的狀況等語，故依現場之情形，無法認定電氣設備之維護

及檢修有問題始導致本件火災之發生等語（見新北地檢署11

3年偵續字第287號影卷第133至135頁）；且證人黃鈺琇於本

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17號損害賠償事件（下稱他案）亦具結

證稱：我們所謂電氣設備是指包括有通電使用之室內配線、

室外配線、電器產品等都算。電氣因素就是有包括過熱、漏

電、積污導電、半斷電、過負載及短路。上述的原因都有可

能造成電源線產生通電熔痕。依現場所拍攝的冷氣機狀況，

可以看到冷氣機內部的電源配線及外部的配線都已經沒有辦

法辯識，所以無法檢驗它的電源線是否有異常熔痕的狀態，

且我們無法判斷該有通電痕之斷裂電線是否為獨立於室內配

線之電器設備所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再證人即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鑑識中心人員陳逸帆於該他案到庭證

述：電源開關有跳脫表示火災發生之前或之後都可能有異

常，火災發生之前的跳脫有可能是為因為用電過載等因素造

成跳脫，火災之後的跳脫是因為火災後本來就有可能造成通

電中的電源迴路或電線受火勢影響產生過載致生電源無熔絲

開關跳脫，所以無熔絲開關跳脫與發生火災沒有很必然的關

係，本件電源迴路發生如何異常情形無法判斷；本件火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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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時，因場所沒有在運作，所以相對於作業時間發生過載的

機率為低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則系爭火災究係何電

氣之電源線發生異常以及異常原因，該局均無法為判斷，亦

難認系爭火災與該地點之電器插頭有無拔除或有無關閉總電

源乙事直接關連。

　⑶被告亦提出110年度、111年度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

（見本院卷一第113至227頁），足見被告主張其有定期進行

消防安全檢修，非無所據。且由卷附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14年1月10日函及所附資料（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1頁），

亦可知被告用電設備有接受定期檢驗。復衡諸常人對於電氣

設備瞭解有限，難以期待被告有超乎常人之電器知識，況

且，電器設備非人力破壞的可能性仍存在，如動物咬齧或是

電氣設備出廠有些微瑕疵，使用上可能導致絕緣被覆毀壞引

發火災，是造成電氣引火之因素既非單一，且系爭鑑定書採

取刪去法方式認定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但因實際上無法認

定為何電器因素導致起火燃燒，自無法以電氣因素之概括概

念，認定起火原因必然為電線短路，更難認有人為疏失，自

不能遽認系爭火災發生係肇因於被告疏於定期維護檢修系爭

121號建物之電氣設備所致。

　㈥綜上，原告所舉事證既無法證明被告有何疏失或有何違反保

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以致系爭火災之發生，則原告以被告涉有

侵權行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保險法第53

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原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2項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兆豐產物公司608,871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光產物公司434,909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富邦產物公司347,927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原告中信產物公司26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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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㈤被告應給付原告泰安產物公司86,982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告假執行之聲

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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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83號
原      告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正德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原      告  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東敏  
原      告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允斌律師
被      告  潔保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士峰  
訴訟代理人  鄒易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即被保險人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博公司）就其坐落於新北市○○區○○○路00號內之建築物（下稱系爭建物）及附屬設備、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貨物，向原告共同投保商業火災保險，約定對於火災、爆炸引起之火災、閃電雷擊等危險事故發生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損失，負賠償責任。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1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5日止，並約定保險金額為建築物及附屬設備新臺幣（下同）221,000,000元、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40,000,000元、貨物100,000,000元、自負額為火險每一事故自負額為賠償金額之10％、最低金額30,000元。
　㈡然於112年8月28日上午6時許，因被告所有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下稱系爭121號建物）內之針車間因電器因素起火燃燒波及（下稱系爭火災），致系爭建物及內部之附屬設備、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貨物受有損失。而泰博公司向原告申請理賠後，原告並依承保比例，共同分擔各自支付該保險理賠金予泰博公司，共計1,739,634元，即由原告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產物公司）負擔35％即608,871元、原告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產物公司）負擔25％即434,909元、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產物公司）負擔20％即347,927元、原告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產物公司）負擔15％即260,945元、原告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安產物公司）負擔5％即86,982元。
　㈢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之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設備安全，依民法第432條規定，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被告基於建築物使用人之身分，本有防止電源配線因各種電氣因素所引燃火災之注意義務，何況系爭121號建物為鐵皮建物，牆面、屋項均為鐵皮材質搭蓋，相對水泥廠房而言，更容易收到高溫日曬、雨淋潮濕之影響，電線之絕緣被覆更容易劣化，被告對此即復有才目當之注意義務，要屬當然。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擇一關係）、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兆豐產物公司608,8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光產物公司434,9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富邦產物公司347,9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原告中信產物公司260,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被告應給付原告泰安產物公司86,9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僅是系爭121號建物承租人，並非所有人，原告容有誤會。再原告主張系爭火災發生之原因，係系爭121號建物內之針車間電器因素所導致，為被告所否認之。依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所載，本件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等語。是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僅是認定本件起火原因是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而已，尚無法逕認定系爭火災原因就是「電氣因素」。再者，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續字第287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563號處分書認定，系爭火災之調查人員實際上亦無法確定系爭火災之發生，係與何電器有關及電氣設備之維護或檢修有問題有關，且亦無法百分之百肯定系爭火災就是因「電器因素」所致。又由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106年度上字第1599號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可知，只要火災與電有關，就會一律歸類為是電氣因素所引起，但無法判斷具體為何種電氣因素。是由上開證據資料可證，系爭火災起火原因並非必然係因「電器因素」所致，從而原告本件主張顯無理由。
　㈡被告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由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0124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及被告近兩年度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可證，被告近兩年，每一年度均有通過當年度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顯見被告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已盡了注意之能事，且亦未違反任何保護他人之法律，是以被告當不具有任何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之故意或過失可言，且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563號處分書亦認被告並不具有過失，再由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114年1月10日北西字第1131569866號函及其附件亦可證明，被告經台電公司定期檢驗紀錄表記載之檢驗結果均為「良」，顯見被告公司之接電及用電狀況均正常。
　㈢縱使系爭火災造成泰博公司之損害（被告否認之），然系爭火災之所以會沿燒到泰博公司，乃係因訴外人乙力裝潢有限公司公司（下稱乙力公司）於其消防通道蓋有違章建築，進而影響消防人員救災所致，依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回函所載，均可認乙力公司於上開消防通道中蓋有違章建築，且系爭火災起火時間為上午6時，當時僅有系爭121號建物2樓起火，且新北市政府消防隊於起火沒多久後旋即到達現場，然因乙力公司於消防通道上蓋有違章建築，阻擋消方人員救災，導致消防人員無法從乙力公司那側進行救災，而造成系爭火災沿燒至原告所有之系爭建物。縱被告與系爭火災發生間有因果關係（被告否認之），亦因乙力公司於其消防通道上蓋有違章建築而告中斷，被告亦無需負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訴外人即泰博公司就其系爭建物及附屬設備、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貨物，向原告共同投保商業火災保險，約定對於火災、爆炸引起之火災、閃電雷擊等危險事故發生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損失，負賠償責任。保險期間自112年1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5日止，並約定保險金額為建築物及附屬設備221,000,000元、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40,000,000元、貨物100,000,000元、自負額為火險每一事故自負額為賠償金額之10％、最低金額30,000元。而泰博公司於系爭火災發生後向原告申請理賠後，原告並依承保比例，共同分擔各自支付該保險理賠金予泰博公司，共計1,739,634元，即由原告兆豐產物公司負擔35％即608,871元、原告新光產物公司負擔25％即434,909元、原告富邦產物公司負擔20％即347,927元、原告中信產物公司負擔15％即260,945元、原告泰安產物公司負擔5％即86,982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79至81頁），並有公證結案報告、賠付證明、賠償金申請書、損失清單、理算總表、理算明細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至49頁、本院卷二第39至70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時，保險人無代位請求權。但損失係由其故意所致者，不在此限。保險法第53條定有明文。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
　㈢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所使用之系爭121號建物之電氣設備疏未維護檢修，以致發生系爭火災，並延燒其承保泰博公司之系爭建物乙事既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就系爭火災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過失行為所致負舉證責任。
　㈣原告固主張系爭121號建物為被告所有，然為被告所否認，並稱：被告僅是系爭121號建物承租人，並非所有人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40頁），經參酌原告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為系爭121號建物所有人，是本件至多僅能認被告係系爭121號建物承租人，合先敘明。
　㈤原告以被告涉有侵權行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是否有據：
　⒈原告固以卷附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處所，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1頁）為其主要論據。然系爭鑑定書亦記載：「電氣因素引燃可能性之研判：⑴調場人員經現場勘察、清理該址2樓針車間，針車間北側附近及針車機2附近發現電線殘跡疑似有熔痕跡證，惟該斷裂電線已無法判別何種電氣設備使用，經採證、封緘並送內政部消防署鑑驗、分析後，鑑定結果為： 證物1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受電弧燒熔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證物2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受熱燒熔所造成之熱熔痕相同。⑵依據本局火災出動觀察紀錄記載：『...搶救時起火戶電源為開啟狀況...』，及該址負責人林士峰之談話筆錄供稱:『...離開時將辦公室電源關閉，總電源為開啟狀態...』，顯示廠房內配線於案發時為通電狀態，且調查人員經現場勘察發現該址配電箱內無熔絲開關有跳脫情形，顯示案發時有電氣設備通電使用，並有發生異常情形 。⑶綜合上述，依據調查人員現場勘察後之現場跡證，復經排除其他可能發生之原因後，研判該址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電源線恐因異常產生過熱或短路情形進引燃附近布料、雜物等可燃物造成後續火勢發生，本案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發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0頁），可知系爭鑑定書係推測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為系爭121號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之電源線因異常產生過熱或短路所引起。
　⒉惟查：
　⑴觀諸系爭鑑定書內之火災現場照片拍攝位置圖（見本院卷一第434頁），發現系爭121號建物2樓針車間北側僅有一窗型冷氣機之配置，且有通電痕之斷裂電線雖在系爭121號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所採集（見本院卷二第477至480頁）。
　⑵又參酌證人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鑑識中心人員黃鈺琇於臺灣新北地檢署113年偵續字第287號失火燒建物及住宅燬案件具結證稱：案發當下在搶救初期，就有調查人員在做火災相關記錄，實際鑑定是在火災撲滅之後，調查人員再進入現場內部做全部的勘查，彙整監視器影像、民眾報案內容，研判起火處，接著會針對起火處逐層清理、復原，依照現場跡證判斷起火原因。綜上，研判本案起火處在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處所，起火原因是電氣因素引燃可能性較大，以這個工廠來說，他的總電源即便案發時沒有人在內部工作，總電源通常是開啟的，跟家中的狀況一樣，不會特別去關，電源開啟狀況下，廠區內部配線即使沒有打開運作，但是電源線都是有通電的狀況，無論是內部配線或電器電源線，如果有一些異常，如破損、凹折或年久失修，或有異狀導致電線過熱或短路，但是無法確定之前的使用狀況，因為現場都因為火災遭破壞，只能說在現場有發現電線的通電熔痕跡證，再加上我們確定現場內部總電源是開啟的，現場是有通電的狀況，再加以排除其他起火原因，所以研判本件是因電氣因素引燃可能性較大，沒有辦法認定本案是否有電氣設備之維護及檢修有問題始導致火災的發生。又報案人楊童茗第一時間目擊火災時，火勢係從2樓針車間冷氣機延燒至內部，我們雖然有在針車間北側窗型冷氣下方附近發現有疑似通電熔痕的電線殘跡，但因為電線已經斷裂無法判別為何種電氣設備使用所造成，針對第一目擊報案民眾提及有看到火勢從外部冷氣延燒到內部，只能據此研判初期起火處在二樓針車間他所目擊的處所附近，無法認定是冷氣的原因，是因為內部監視器也都毀損，無法看到初期起火點的狀況等語，故依現場之情形，無法認定電氣設備之維護及檢修有問題始導致本件火災之發生等語（見新北地檢署113年偵續字第287號影卷第133至135頁）；且證人黃鈺琇於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17號損害賠償事件（下稱他案）亦具結證稱：我們所謂電氣設備是指包括有通電使用之室內配線、室外配線、電器產品等都算。電氣因素就是有包括過熱、漏電、積污導電、半斷電、過負載及短路。上述的原因都有可能造成電源線產生通電熔痕。依現場所拍攝的冷氣機狀況，可以看到冷氣機內部的電源配線及外部的配線都已經沒有辦法辯識，所以無法檢驗它的電源線是否有異常熔痕的狀態，且我們無法判斷該有通電痕之斷裂電線是否為獨立於室內配線之電器設備所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再證人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鑑識中心人員陳逸帆於該他案到庭證述：電源開關有跳脫表示火災發生之前或之後都可能有異常，火災發生之前的跳脫有可能是為因為用電過載等因素造成跳脫，火災之後的跳脫是因為火災後本來就有可能造成通電中的電源迴路或電線受火勢影響產生過載致生電源無熔絲開關跳脫，所以無熔絲開關跳脫與發生火災沒有很必然的關係，本件電源迴路發生如何異常情形無法判斷；本件火災發生時，因場所沒有在運作，所以相對於作業時間發生過載的機率為低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則系爭火災究係何電氣之電源線發生異常以及異常原因，該局均無法為判斷，亦難認系爭火災與該地點之電器插頭有無拔除或有無關閉總電源乙事直接關連。
　⑶被告亦提出110年度、111年度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見本院卷一第113至227頁），足見被告主張其有定期進行消防安全檢修，非無所據。且由卷附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10日函及所附資料（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1頁），亦可知被告用電設備有接受定期檢驗。復衡諸常人對於電氣設備瞭解有限，難以期待被告有超乎常人之電器知識，況且，電器設備非人力破壞的可能性仍存在，如動物咬齧或是電氣設備出廠有些微瑕疵，使用上可能導致絕緣被覆毀壞引發火災，是造成電氣引火之因素既非單一，且系爭鑑定書採取刪去法方式認定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但因實際上無法認定為何電器因素導致起火燃燒，自無法以電氣因素之概括概念，認定起火原因必然為電線短路，更難認有人為疏失，自不能遽認系爭火災發生係肇因於被告疏於定期維護檢修系爭121號建物之電氣設備所致。
　㈥綜上，原告所舉事證既無法證明被告有何疏失或有何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以致系爭火災之發生，則原告以被告涉有侵權行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原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兆豐產物公司608,8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光產物公司434,9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富邦產物公司347,9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原告中信產物公司260,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被告應給付原告泰安產物公司86,9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83號

原      告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正德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原      告  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東敏  

原      告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允斌律師

被      告  潔保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士峰  

訴訟代理人  鄒易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

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即被保險人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博公司

    ）就其坐落於新北市○○區○○○路00號內之建築物（下稱系爭

    建物）及附屬設備、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貨物，向原告共

    同投保商業火災保險，約定對於火災、爆炸引起之火災、閃

    電雷擊等危險事故發生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損失，負賠償責任

    。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1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5日止，並約

    定保險金額為建築物及附屬設備新臺幣（下同）221,000,00

    0元、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40,000,000元、貨物100,000,000

    元、自負額為火險每一事故自負額為賠償金額之10％、最低

    金額30,000元。

　㈡然於112年8月28日上午6時許，因被告所有位於新北市○○區○○

    ○路000號（下稱系爭121號建物）內之針車間因電器因素起

    火燃燒波及（下稱系爭火災），致系爭建物及內部之附屬設

    備、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貨物受有損失。而泰博公司向原

    告申請理賠後，原告並依承保比例，共同分擔各自支付該保

    險理賠金予泰博公司，共計1,739,634元，即由原告兆豐產

    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產物公司）負擔35％即608,8

    71元、原告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產物公司

    ）負擔25％即434,909元、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富邦產物公司）負擔20％即347,927元、原告中國信託產

    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產物公司）負擔15％即260,9

    45元、原告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安產物公司

    ）負擔5％即86,982元。

　㈢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之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

    法使用及設備安全，依民法第432條規定，承租人應以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被告基於建築物使用人之身分，

    本有防止電源配線因各種電氣因素所引燃火災之注意義務，

    何況系爭121號建物為鐵皮建物，牆面、屋項均為鐵皮材質

    搭蓋，相對水泥廠房而言，更容易收到高溫日曬、雨淋潮濕

    之影響，電線之絕緣被覆更容易劣化，被告對此即復有才目

    當之注意義務，要屬當然。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擇一關係）、保險法第

    5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兆豐產物公司608,8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

    新光產物公司434,9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富邦

    產物公司347,9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原告中信產物

    公司260,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被告應給付原告泰安產物公司8

    6,9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僅是系爭121號建物承租人，並非所有人，原告容有誤會

    。再原告主張系爭火災發生之原因，係系爭121號建物內之

    針車間電器因素所導致，為被告所否認之。依新北市政府消

    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所載，本件起

    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等語。是新北市政府消

    防局僅是認定本件起火原因是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

    」而已，尚無法逕認定系爭火災原因就是「電氣因素」。再

    者，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

    續字第287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

    ）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563號處分書認定，系爭火災之調查

    人員實際上亦無法確定系爭火災之發生，係與何電器有關及

    電氣設備之維護或檢修有問題有關，且亦無法百分之百肯定

    系爭火災就是因「電器因素」所致。又由臺灣高等法院（下

    稱高院）106年度上字第1599號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可知

    ，只要火災與電有關，就會一律歸類為是電氣因素所引起，

    但無法判斷具體為何種電氣因素。是由上開證據資料可證，

    系爭火災起火原因並非必然係因「電器因素」所致，從而原

    告本件主張顯無理由。

　㈡被告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由新北地檢

    署113年度偵字第10124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及被告近兩年

    度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可證，被告近兩年，每一年度

    均有通過當年度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顯見被告對於系爭火

    災之發生，已盡了注意之能事，且亦未違反任何保護他人之

    法律，是以被告當不具有任何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之故意或過

    失可言，且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563號處分書亦認被

    告並不具有過失，再由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

    司）台北西區營業處114年1月10日北西字第1131569866號函

    及其附件亦可證明，被告經台電公司定期檢驗紀錄表記載之

    檢驗結果均為「良」，顯見被告公司之接電及用電狀況均正

    常。

　㈢縱使系爭火災造成泰博公司之損害（被告否認之），然系爭

    火災之所以會沿燒到泰博公司，乃係因訴外人乙力裝潢有限

    公司公司（下稱乙力公司）於其消防通道蓋有違章建築，進

    而影響消防人員救災所致，依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

    回函所載，均可認乙力公司於上開消防通道中蓋有違章建築

    ，且系爭火災起火時間為上午6時，當時僅有系爭121號建物

    2樓起火，且新北市政府消防隊於起火沒多久後旋即到達現

    場，然因乙力公司於消防通道上蓋有違章建築，阻擋消方人

    員救災，導致消防人員無法從乙力公司那側進行救災，而造

    成系爭火災沿燒至原告所有之系爭建物。縱被告與系爭火災

    發生間有因果關係（被告否認之），亦因乙力公司於其消防

    通道上蓋有違章建築而告中斷，被告亦無需負賠償責任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訴外人即泰博公司就其系爭建物及附屬設備、營業生財及機

    械設備、貨物，向原告共同投保商業火災保險，約定對於火

    災、爆炸引起之火災、閃電雷擊等危險事故發生所致保險標

    的物之損失，負賠償責任。保險期間自112年1月15日起至11

    3年1月15日止，並約定保險金額為建築物及附屬設備221,00

    0,000元、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40,000,000元、貨物100,000

    ,000元、自負額為火險每一事故自負額為賠償金額之10％、

    最低金額30,000元。而泰博公司於系爭火災發生後向原告申

    請理賠後，原告並依承保比例，共同分擔各自支付該保險理

    賠金予泰博公司，共計1,739,634元，即由原告兆豐產物公

    司負擔35％即608,871元、原告新光產物公司負擔25％即434,9

    09元、原告富邦產物公司負擔20％即347,927元、原告中信產

    物公司負擔15％即260,945元、原告泰安產物公司負擔5％即86

    ,982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79至81頁），

    並有公證結案報告、賠付證明、賠償金申請書、損失清單、

    理算總表、理算明細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至49頁、

    本院卷二第39至70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

    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

    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

    不逾賠償金額為限。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

    時，保險人無代位請求權。但損失係由其故意所致者，不在

    此限。保險法第53條定有明文。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

    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

    ，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

　㈢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

    ，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

    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

    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自

    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

    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

    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

    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行

    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

    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

    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

    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452號判決

    意旨參照）。末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

    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最

    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

    被告對所使用之系爭121號建物之電氣設備疏未維護檢修，

    以致發生系爭火災，並延燒其承保泰博公司之系爭建物乙事

    既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就系爭火災係因可歸責於被告

    之過失行為所致負舉證責任。

　㈣原告固主張系爭121號建物為被告所有，然為被告所否認，並

    稱：被告僅是系爭121號建物承租人，並非所有人等語在卷

    （見本院卷一第340頁），經參酌原告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

    明被告為系爭121號建物所有人，是本件至多僅能認被告係

    系爭121號建物承租人，合先敘明。

　㈤原告以被告涉有侵權行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

    、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是否有據：

　⒈原告固以卷附新北市○○○○○○○○○○○○○○○○○○○○○○○○○○○○○○○○○○○

    ○○○○○○○○區○○○路000號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處所，起火原因

    以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1頁

    ）為其主要論據。然系爭鑑定書亦記載：「電氣因素引燃可

    能性之研判：⑴調場人員經現場勘察、清理該址2樓針車間，

    針車間北側附近及針車機2附近發現電線殘跡疑似有熔痕跡

    證，惟該斷裂電線已無法判別何種電氣設備使用，經採證、

    封緘並送內政部消防署鑑驗、分析後，鑑定結果為： 證物1

    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受電弧燒熔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

    ；證物2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受熱燒熔所造成之熱熔

    痕相同。⑵依據本局火災出動觀察紀錄記載：『...搶救時起

    火戶電源為開啟狀況...』，及該址負責人林士峰之談話筆錄

    供稱:『...離開時將辦公室電源關閉，總電源為開啟狀態...

    』，顯示廠房內配線於案發時為通電狀態，且調查人員經現

    場勘察發現該址配電箱內無熔絲開關有跳脫情形，顯示案發

    時有電氣設備通電使用，並有發生異常情形 。⑶綜合上述，

    依據調查人員現場勘察後之現場跡證，復經排除其他可能發

    生之原因後，研判該址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電源線恐因異常

    產生過熱或短路情形進引燃附近布料、雜物等可燃物造成後

    續火勢發生，本案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發之可能性較大」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0頁），可知系爭鑑定書係推測系爭

    火災之起火原因為系爭121號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之電源線因

    異常產生過熱或短路所引起。

　⒉惟查：

　⑴觀諸系爭鑑定書內之火災現場照片拍攝位置圖（見本院卷一

    第434頁），發現系爭121號建物2樓針車間北側僅有一窗型

    冷氣機之配置，且有通電痕之斷裂電線雖在系爭121號2樓針

    車間北側附近所採集（見本院卷二第477至480頁）。

　⑵又參酌證人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鑑識中心人員黃鈺琇於

    臺灣新北地檢署113年偵續字第287號失火燒建物及住宅燬案

    件具結證稱：案發當下在搶救初期，就有調查人員在做火災

    相關記錄，實際鑑定是在火災撲滅之後，調查人員再進入現

    場內部做全部的勘查，彙整監視器影像、民眾報案內容，研

    判起火處，接著會針對起火處逐層清理、復原，依照現場跡

    證判斷起火原因。綜上，研判本案起火處在新北市○○區○○○

    路000號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處所，起火原因是電氣因素引燃

    可能性較大，以這個工廠來說，他的總電源即便案發時沒有

    人在內部工作，總電源通常是開啟的，跟家中的狀況一樣，

    不會特別去關，電源開啟狀況下，廠區內部配線即使沒有打

    開運作，但是電源線都是有通電的狀況，無論是內部配線或

    電器電源線，如果有一些異常，如破損、凹折或年久失修，

    或有異狀導致電線過熱或短路，但是無法確定之前的使用狀

    況，因為現場都因為火災遭破壞，只能說在現場有發現電線

    的通電熔痕跡證，再加上我們確定現場內部總電源是開啟的

    ，現場是有通電的狀況，再加以排除其他起火原因，所以研

    判本件是因電氣因素引燃可能性較大，沒有辦法認定本案是

    否有電氣設備之維護及檢修有問題始導致火災的發生。又報

    案人楊童茗第一時間目擊火災時，火勢係從2樓針車間冷氣

    機延燒至內部，我們雖然有在針車間北側窗型冷氣下方附近

    發現有疑似通電熔痕的電線殘跡，但因為電線已經斷裂無法

    判別為何種電氣設備使用所造成，針對第一目擊報案民眾提

    及有看到火勢從外部冷氣延燒到內部，只能據此研判初期起

    火處在二樓針車間他所目擊的處所附近，無法認定是冷氣的

    原因，是因為內部監視器也都毀損，無法看到初期起火點的

    狀況等語，故依現場之情形，無法認定電氣設備之維護及檢

    修有問題始導致本件火災之發生等語（見新北地檢署113年

    偵續字第287號影卷第133至135頁）；且證人黃鈺琇於本院1

    13年度重訴字第317號損害賠償事件（下稱他案）亦具結證

    稱：我們所謂電氣設備是指包括有通電使用之室內配線、室

    外配線、電器產品等都算。電氣因素就是有包括過熱、漏電

    、積污導電、半斷電、過負載及短路。上述的原因都有可能

    造成電源線產生通電熔痕。依現場所拍攝的冷氣機狀況，可

    以看到冷氣機內部的電源配線及外部的配線都已經沒有辦法

    辯識，所以無法檢驗它的電源線是否有異常熔痕的狀態，且

    我們無法判斷該有通電痕之斷裂電線是否為獨立於室內配線

    之電器設備所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再證人即新

    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鑑識中心人員陳逸帆於該他案到庭證述

    ：電源開關有跳脫表示火災發生之前或之後都可能有異常，

    火災發生之前的跳脫有可能是為因為用電過載等因素造成跳

    脫，火災之後的跳脫是因為火災後本來就有可能造成通電中

    的電源迴路或電線受火勢影響產生過載致生電源無熔絲開關

    跳脫，所以無熔絲開關跳脫與發生火災沒有很必然的關係，

    本件電源迴路發生如何異常情形無法判斷；本件火災發生時

    ，因場所沒有在運作，所以相對於作業時間發生過載的機率

    為低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則系爭火災究係何電氣之

    電源線發生異常以及異常原因，該局均無法為判斷，亦難認

    系爭火災與該地點之電器插頭有無拔除或有無關閉總電源乙

    事直接關連。

　⑶被告亦提出110年度、111年度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

    見本院卷一第113至227頁），足見被告主張其有定期進行消

    防安全檢修，非無所據。且由卷附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1

    4年1月10日函及所附資料（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1頁），亦

    可知被告用電設備有接受定期檢驗。復衡諸常人對於電氣設

    備瞭解有限，難以期待被告有超乎常人之電器知識，況且，

    電器設備非人力破壞的可能性仍存在，如動物咬齧或是電氣

    設備出廠有些微瑕疵，使用上可能導致絕緣被覆毀壞引發火

    災，是造成電氣引火之因素既非單一，且系爭鑑定書採取刪

    去法方式認定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但因實際上無法認定為

    何電器因素導致起火燃燒，自無法以電氣因素之概括概念，

    認定起火原因必然為電線短路，更難認有人為疏失，自不能

    遽認系爭火災發生係肇因於被告疏於定期維護檢修系爭121

    號建物之電氣設備所致。

　㈥綜上，原告所舉事證既無法證明被告有何疏失或有何違反保

    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以致系爭火災之發生，則原告以被告涉有

    侵權行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保險法第53

    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原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2項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兆豐產物公司608,871元

    ，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光產物公司434,909元，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富邦產物公司347,927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

    被告應給付原告中信產物公司260,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被告

    應給付原告泰安產物公司86,9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不

    應准許。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

    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883號

原      告  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梁正德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金泉  

原      告  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東敏  

原      告  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松季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曾允斌律師

被      告  潔保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士峰  

訴訟代理人  鄒易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緣訴外人即被保險人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博公司）就其坐落於新北市○○區○○○路00號內之建築物（下稱系爭建物）及附屬設備、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貨物，向原告共同投保商業火災保險，約定對於火災、爆炸引起之火災、閃電雷擊等危險事故發生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損失，負賠償責任。保險期間自民國112年1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5日止，並約定保險金額為建築物及附屬設備新臺幣（下同）221,000,000元、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40,000,000元、貨物100,000,000元、自負額為火險每一事故自負額為賠償金額之10％、最低金額30,000元。

　㈡然於112年8月28日上午6時許，因被告所有位於新北市○○區○○○路000號（下稱系爭121號建物）內之針車間因電器因素起火燃燒波及（下稱系爭火災），致系爭建物及內部之附屬設備、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貨物受有損失。而泰博公司向原告申請理賠後，原告並依承保比例，共同分擔各自支付該保險理賠金予泰博公司，共計1,739,634元，即由原告兆豐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兆豐產物公司）負擔35％即608,871元、原告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產物公司）負擔25％即434,909元、原告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邦產物公司）負擔20％即347,927元、原告中國信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產物公司）負擔15％即260,945元、原告泰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安產物公司）負擔5％即86,982元。

　㈢依建築法第77條第1項規定，建築物之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及設備安全，依民法第432條規定，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被告基於建築物使用人之身分，本有防止電源配線因各種電氣因素所引燃火災之注意義務，何況系爭121號建物為鐵皮建物，牆面、屋項均為鐵皮材質搭蓋，相對水泥廠房而言，更容易收到高溫日曬、雨淋潮濕之影響，電線之絕緣被覆更容易劣化，被告對此即復有才目當之注意義務，要屬當然。

　㈣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擇一關係）、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兆豐產物公司608,8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光產物公司434,9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富邦產物公司347,9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原告中信產物公司260,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被告應給付原告泰安產物公司86,9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㈥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僅是系爭121號建物承租人，並非所有人，原告容有誤會。再原告主張系爭火災發生之原因，係系爭121號建物內之針車間電器因素所導致，為被告所否認之。依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下稱系爭鑑定書）所載，本件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等語。是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僅是認定本件起火原因是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而已，尚無法逕認定系爭火災原因就是「電氣因素」。再者，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續字第287號不起訴處分書及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563號處分書認定，系爭火災之調查人員實際上亦無法確定系爭火災之發生，係與何電器有關及電氣設備之維護或檢修有問題有關，且亦無法百分之百肯定系爭火災就是因「電器因素」所致。又由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院）106年度上字第1599號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可知，只要火災與電有關，就會一律歸類為是電氣因素所引起，但無法判斷具體為何種電氣因素。是由上開證據資料可證，系爭火災起火原因並非必然係因「電器因素」所致，從而原告本件主張顯無理由。

　㈡被告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亦無任何故意或過失。由新北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0124號不起訴處分書認定，及被告近兩年度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可證，被告近兩年，每一年度均有通過當年度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顯見被告對於系爭火災之發生，已盡了注意之能事，且亦未違反任何保護他人之法律，是以被告當不具有任何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之故意或過失可言，且高檢署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563號處分書亦認被告並不具有過失，再由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電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114年1月10日北西字第1131569866號函及其附件亦可證明，被告經台電公司定期檢驗紀錄表記載之檢驗結果均為「良」，顯見被告公司之接電及用電狀況均正常。

　㈢縱使系爭火災造成泰博公司之損害（被告否認之），然系爭火災之所以會沿燒到泰博公司，乃係因訴外人乙力裝潢有限公司公司（下稱乙力公司）於其消防通道蓋有違章建築，進而影響消防人員救災所致，依新北市政府違章建築拆除大隊回函所載，均可認乙力公司於上開消防通道中蓋有違章建築，且系爭火災起火時間為上午6時，當時僅有系爭121號建物2樓起火，且新北市政府消防隊於起火沒多久後旋即到達現場，然因乙力公司於消防通道上蓋有違章建築，阻擋消方人員救災，導致消防人員無法從乙力公司那側進行救災，而造成系爭火災沿燒至原告所有之系爭建物。縱被告與系爭火災發生間有因果關係（被告否認之），亦因乙力公司於其消防通道上蓋有違章建築而告中斷，被告亦無需負賠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訴外人即泰博公司就其系爭建物及附屬設備、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貨物，向原告共同投保商業火災保險，約定對於火災、爆炸引起之火災、閃電雷擊等危險事故發生所致保險標的物之損失，負賠償責任。保險期間自112年1月15日起至113年1月15日止，並約定保險金額為建築物及附屬設備221,000,000元、營業生財及機械設備40,000,000元、貨物100,000,000元、自負額為火險每一事故自負額為賠償金額之10％、最低金額30,000元。而泰博公司於系爭火災發生後向原告申請理賠後，原告並依承保比例，共同分擔各自支付該保險理賠金予泰博公司，共計1,739,634元，即由原告兆豐產物公司負擔35％即608,871元、原告新光產物公司負擔25％即434,909元、原告富邦產物公司負擔20％即347,927元、原告中信產物公司負擔15％即260,945元、原告泰安產物公司負擔5％即86,982元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79至81頁），並有公證結案報告、賠付證明、賠償金申請書、損失清單、理算總表、理算明細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27至49頁、本院卷二第39至70頁），該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時，保險人無代位請求權。但損失係由其故意所致者，不在此限。保險法第53條定有明文。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定有明文。

　㈢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而原告對於自己主張之事實已盡證明之責後，被告對其主張，如抗辯其不實並提出反對之主張者，則被告對其反對之主張，亦應負證明之責，此為舉證責任分擔之原則(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8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452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最高法院48年台上字第48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所使用之系爭121號建物之電氣設備疏未維護檢修，以致發生系爭火災，並延燒其承保泰博公司之系爭建物乙事既為被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就系爭火災係因可歸責於被告之過失行為所致負舉證責任。

　㈣原告固主張系爭121號建物為被告所有，然為被告所否認，並稱：被告僅是系爭121號建物承租人，並非所有人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一第340頁），經參酌原告所舉事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為系爭121號建物所有人，是本件至多僅能認被告係系爭121號建物承租人，合先敘明。

　㈤原告以被告涉有侵權行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是否有據：

　⒈原告固以卷附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處所，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燃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1頁）為其主要論據。然系爭鑑定書亦記載：「電氣因素引燃可能性之研判：⑴調場人員經現場勘察、清理該址2樓針車間，針車間北側附近及針車機2附近發現電線殘跡疑似有熔痕跡證，惟該斷裂電線已無法判別何種電氣設備使用，經採證、封緘並送內政部消防署鑑驗、分析後，鑑定結果為： 證物1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受電弧燒熔所造成之通電痕相同；證物2熔痕巨觀及微觀特徵與導線受熱燒熔所造成之熱熔痕相同。⑵依據本局火災出動觀察紀錄記載：『...搶救時起火戶電源為開啟狀況...』，及該址負責人林士峰之談話筆錄供稱:『...離開時將辦公室電源關閉，總電源為開啟狀態...』，顯示廠房內配線於案發時為通電狀態，且調查人員經現場勘察發現該址配電箱內無熔絲開關有跳脫情形，顯示案發時有電氣設備通電使用，並有發生異常情形 。⑶綜合上述，依據調查人員現場勘察後之現場跡證，復經排除其他可能發生之原因後，研判該址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電源線恐因異常產生過熱或短路情形進引燃附近布料、雜物等可燃物造成後續火勢發生，本案起火原因以電氣因素引發之可能性較大」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0頁），可知系爭鑑定書係推測系爭火災之起火原因為系爭121號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之電源線因異常產生過熱或短路所引起。

　⒉惟查：

　⑴觀諸系爭鑑定書內之火災現場照片拍攝位置圖（見本院卷一第434頁），發現系爭121號建物2樓針車間北側僅有一窗型冷氣機之配置，且有通電痕之斷裂電線雖在系爭121號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所採集（見本院卷二第477至480頁）。

　⑵又參酌證人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鑑識中心人員黃鈺琇於臺灣新北地檢署113年偵續字第287號失火燒建物及住宅燬案件具結證稱：案發當下在搶救初期，就有調查人員在做火災相關記錄，實際鑑定是在火災撲滅之後，調查人員再進入現場內部做全部的勘查，彙整監視器影像、民眾報案內容，研判起火處，接著會針對起火處逐層清理、復原，依照現場跡證判斷起火原因。綜上，研判本案起火處在新北市○○區○○○路000號2樓針車間北側附近處所，起火原因是電氣因素引燃可能性較大，以這個工廠來說，他的總電源即便案發時沒有人在內部工作，總電源通常是開啟的，跟家中的狀況一樣，不會特別去關，電源開啟狀況下，廠區內部配線即使沒有打開運作，但是電源線都是有通電的狀況，無論是內部配線或電器電源線，如果有一些異常，如破損、凹折或年久失修，或有異狀導致電線過熱或短路，但是無法確定之前的使用狀況，因為現場都因為火災遭破壞，只能說在現場有發現電線的通電熔痕跡證，再加上我們確定現場內部總電源是開啟的，現場是有通電的狀況，再加以排除其他起火原因，所以研判本件是因電氣因素引燃可能性較大，沒有辦法認定本案是否有電氣設備之維護及檢修有問題始導致火災的發生。又報案人楊童茗第一時間目擊火災時，火勢係從2樓針車間冷氣機延燒至內部，我們雖然有在針車間北側窗型冷氣下方附近發現有疑似通電熔痕的電線殘跡，但因為電線已經斷裂無法判別為何種電氣設備使用所造成，針對第一目擊報案民眾提及有看到火勢從外部冷氣延燒到內部，只能據此研判初期起火處在二樓針車間他所目擊的處所附近，無法認定是冷氣的原因，是因為內部監視器也都毀損，無法看到初期起火點的狀況等語，故依現場之情形，無法認定電氣設備之維護及檢修有問題始導致本件火災之發生等語（見新北地檢署113年偵續字第287號影卷第133至135頁）；且證人黃鈺琇於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317號損害賠償事件（下稱他案）亦具結證稱：我們所謂電氣設備是指包括有通電使用之室內配線、室外配線、電器產品等都算。電氣因素就是有包括過熱、漏電、積污導電、半斷電、過負載及短路。上述的原因都有可能造成電源線產生通電熔痕。依現場所拍攝的冷氣機狀況，可以看到冷氣機內部的電源配線及外部的配線都已經沒有辦法辯識，所以無法檢驗它的電源線是否有異常熔痕的狀態，且我們無法判斷該有通電痕之斷裂電線是否為獨立於室內配線之電器設備所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再證人即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鑑識中心人員陳逸帆於該他案到庭證述：電源開關有跳脫表示火災發生之前或之後都可能有異常，火災發生之前的跳脫有可能是為因為用電過載等因素造成跳脫，火災之後的跳脫是因為火災後本來就有可能造成通電中的電源迴路或電線受火勢影響產生過載致生電源無熔絲開關跳脫，所以無熔絲開關跳脫與發生火災沒有很必然的關係，本件電源迴路發生如何異常情形無法判斷；本件火災發生時，因場所沒有在運作，所以相對於作業時間發生過載的機率為低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9頁），則系爭火災究係何電氣之電源線發生異常以及異常原因，該局均無法為判斷，亦難認系爭火災與該地點之電器插頭有無拔除或有無關閉總電源乙事直接關連。

　⑶被告亦提出110年度、111年度之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書（見本院卷一第113至227頁），足見被告主張其有定期進行消防安全檢修，非無所據。且由卷附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114年1月10日函及所附資料（見本院卷一第229至231頁），亦可知被告用電設備有接受定期檢驗。復衡諸常人對於電氣設備瞭解有限，難以期待被告有超乎常人之電器知識，況且，電器設備非人力破壞的可能性仍存在，如動物咬齧或是電氣設備出廠有些微瑕疵，使用上可能導致絕緣被覆毀壞引發火災，是造成電氣引火之因素既非單一，且系爭鑑定書採取刪去法方式認定起火原因為電氣因素，但因實際上無法認定為何電器因素導致起火燃燒，自無法以電氣因素之概括概念，認定起火原因必然為電線短路，更難認有人為疏失，自不能遽認系爭火災發生係肇因於被告疏於定期維護檢修系爭121號建物之電氣設備所致。

　㈥綜上，原告所舉事證既無法證明被告有何疏失或有何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行為以致系爭火災之發生，則原告以被告涉有侵權行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核屬無據，不應准許。

四、綜上，原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兆豐產物公司608,87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光產物公司434,90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告應給付原告富邦產物公司347,92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應給付原告中信產物公司260,94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被告應給付原告泰安產物公司86,982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3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胡修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6　　日

　　　　　　　　　　　　　　　　書記官　林品秀





